
富喬工業 112與 113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用水量及廢棄物總重量 

 

企業溫室氣體排放可分為直接與間接排放，直接溫室氣體排放，例如企業所有的或所控制的鍋爐、熔爐、運輸工具燃燒時引起的排

放；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係指來自於輸入電力、熱或蒸汽而造成間接之溫室氣體排放。本公司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輔

導盤查，以及委託「法標國際認證股份有限公司(舊名：艾法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查證。 

112與 113年度溫室氣體、用水、廢棄物詳細排放情形如下表所示： 

項目 年度 
斗六廠 虎尾廠 

兩廠合計(噸) 
範疇一 範疇二 範疇一 範疇二 

溫室氣體 
112 28,555.33 46,019.57 37,640.07 39,143.77 151,358.74 

113 25,139.81 50,129.45 38,141.26 37,430.79 150,841.31 

用水量 
112 331,210 316,439 647,649 

113 406,479 400,345 806,824 

廢棄物 

 非有害 有害 非有害 有害  

112 2,728.46 1.01 4,384.26 0 7,113.73 

113 3,023.97 1.02 4,644.55 0 7,669.54 

範疇一：直接排放量、用水量、廢棄物總重量，資訊涵蓋台灣母公司所有廠區 

範疇二：能源間接排放量，資訊涵蓋台灣母公司所有廠區



 

 

 



 



 

 

 

 



 


